附件

内蒙古自治区公路水路交通

建设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自治区公路水路交通建设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交通运输事业健康发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国务院批转财政部 国家计委等部门〈交通和车辆税费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00〕34号）、《国务院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国发〔2008〕3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9〕45号）、《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2021〕50号）、《内蒙古自治区对下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内政办发〔2016〕134号）、《内蒙古自治区本级项目支出预算管理办法》（内政办发〔2016〕136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牧区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内政办发〔2020〕14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交通运输领域、生态环境领域自治区与盟市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内政办发〔2021〕10号）等，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自治区公路水路交通建设资金（以下简称交通建设资金）是指中央财政安排的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以下简称中央车购税资金）和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安排的用于支持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资金（以下简称自治区财政资金）。

第三条  交通建设资金管理和使用遵循以下原则：

（一）突出事权。按照交通运输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要求，根据“十四五”时期公路水路交通发展规划目标任务，保障好中央和自治区财政事权的相关支出，并根据自治区实际对盟市财政事权给予一定资金支持。

（二）保障重点。重点保障纳入国家和自治区重大战略和相关规划的交通运输项目建设。

（三）注重绩效。实行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对于目标任务完成好、补助资金按规定时序执行、建设项目推进顺利以及土地、林草、环保等要素和建设环境保障有力的盟市给予资金倾斜。

（四）项目库管理。项目支出预算主要围绕国家和自治区“十四五”交通运输规划项目库（以下简称项目库）进行编制，按照“资金随项目走”、“先有项目，后有预算”的要求，实行项目库管理。申报的项目应当进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和严格审核，按照轻重缓急排序后视当年财力状况择优安排。

（五）各司其职。自治区各级财政部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共建共享项目库信息，按照各自职责负责项目和资金申报、审核、执行、监管等相关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十四五”时期公路水路交通发展规划建设项目。政策到期后，根据国家和自治区新出台的政策动态调整。

第二章  支出范围和分配方式

第五条  中央车购税资金的支出范围按照《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执行。

第六条  自治区财政资金的支出范围包括：

（一）国家高速公路、地方高速公路支出；

（二）普通国道、普通省道支出；

（三）农村公路支出；

（四）客运站场及新能源设施建设支出；

（五）桥梁（隧道）建设、公路灾害防治和安全提升工程、公铁平交改立交建设支出；

（六）交通运输智能化信息化支出；

（七）国家区域性及自治区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建设支出；

（八）自治区党委、政府批准同意用于交通运输的其他支出。

第七条  国家高速公路和地方高速公路支出，是指用于国家高速公路和地方高速公路建设中由自治区承担支出责任部分的支出，主要包括新建、改建和扩建支出。

该项支出分配主要采用项目法。

第八条  普通国道、普通省道支出，是指用于普通国省道建设中由自治区承担支出责任部分的支出，包括新建、改建和扩建支出。

该项支出分配主要采用项目法。

    第九条  农村公路支出，是指自治区根据各盟市农村公路建设任务、养护任务完成情况及盟市财政投入等情况，对农村公路和农村公路客运候车亭建设项目给予一定资金支持的支出，包括新建、改建和扩建支出。

    该项支出分配主要采用“以奖代补”方式。

    第十条  客运站场及新能源设施建设支出，是指自治区对项目库内的客运站场及新能源设施建设项目给予一定资金支持的支出。客运站场主要包括汽车客运站（乡镇运输服务站）、公交场站、司机之家等。新能源设施是指客运场站及服务区的汽车充电设施。

该项支出分配主要采用项目法。

第十一条  桥梁（隧道）建设、公路灾害防治和安全提升工程、公铁平交改立交建设支出，是指对项目库内的项目给予一定资金支持的支出。桥梁（隧道）建设主要包括普通国省道桥梁（隧道）新建、四五类桥梁及旧桥改造、隧道改造、普通国省道桥梁结构监测、农村公路桥梁新改建及四五类桥梁改造等相关支出。公路灾害防治和安全提升工程主要包括普通国省道灾害防治工程、普通国省道公路安全提升工程、村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等相关支出。

普通国省道桥梁（隧道）新建、四五类桥梁及旧桥改造、隧道改造、普通国省道灾害防治工程、普通国省道公路安全提升工程、普通国省道桥梁结构检测、公铁平交改立交建设等支出分配主要采用项目法。农村桥梁新改建、四五类桥梁改造、村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支出分配主要采用“以奖代补”方式。

第十二条  交通运输智能化信息化支出，是指自治区按照信息资源整合共享要求，用于构建智慧交通体系的相关建设项目支出。

该项支出分配主要采用项目法。

第十三条  国家区域性及自治区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建设及运维经费支出，是指用于国家区域性及自治区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建设及运维经费中由自治区承担支出责任部分的支出。

该项支出分配主要采用项目法。

第三章  资金审核和下达

第十四条  中央车购税资金采用项目法分配的事项，按照《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自治区财政资金采用项目法分配的事项，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根据国家及自治区重大发展战略、交通运输中长期规划等，编制自治区交通运输五年发展规划或专项规划，会同财政厅对盟市交通局和财政局联合上报的项目进行审核，将符合规划要求的项目纳入项目库，对纳入项目库并完成有关前期工作且具备开工条件的项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根据自治区财政资金规模、项目具体补助标准、盟市申请及项目建设进度等，提出项目年度资金安排建议报自治区财政厅审核，自治区财政厅根据年度预算安排对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提出的资金安排建议审核并下达资金。投资补助政策详见附1。

第十五条  中央车购税资金、自治区财政资金采用“以奖代补”方式分配的事项，自治区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明确相关建设、养护目标和任务，会同自治区财政部门建立满足“以奖代补”考核需要的真实、动态、可考核的数据支撑系统（以下简称数据支撑系统）。自治区财政厅、交通运输厅根据各盟市建设任务、养护任务完成情况及财政投入等情况进行考核，根据考核情况安排“以奖代补”资金。“以奖代补”支持农村公路实施细则详见附2。

第四章  绩效管理和监督
    第十六条  自治区各级财政部门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下列要求加强对交通建设资金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

    （一）强化绩效目标管理。交通建设资金使用主体在申报项目和资金时，应科学设置明确、具体、一定时期可实现的绩效目标，以细化、量化的指标予以描述并按要求提交。自治区各级财政部门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绩效目标的审核，将其作为项目评审评估、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并将审核后的绩效目标随同资金一并分解下达到具体项目。

    （二）做好绩效运行监控。自治区各级财政部门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交通建设资金执行过程中的绩效监控，综合运用数据支撑系统等信息化手段，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支出进度实行双监控，重点监控是否符合既定的绩效目标，项目和资金执行偏离既定绩效目标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三）加强绩效评价和结果运用。自治区各级财政部门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客观公正地组织开展好绩效评价工作，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被评价单位，对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对各盟市报送的绩效评价结果进行审核，自治区财政厅将交通运输厅审核确认的绩效评价结果作为预算安排和资金分配的参考因素。

    第十七条  自治区各级财政部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加强对交通建设项目和资金申报、审核、执行的管理监督，建立“谁申报、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责任机制。加强中央直达资金管理，凡列入中央直达资金管理的项目，必须严格遵守中央直达资金管理的各项规定，不得挤占挪用，不得报大建小。
    第十八条  交通建设资金使用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在项目和资金的申报、使用过程中，利用不正当手段套取资金的，由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财政部门按职责分工根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自治区各级财政部门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交通建设资金使用主体申报项目和资金的审核、分配、拨付过程中，存在利用不正当手段套取资金等行为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财政厅会同交通运输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3年6月21日起施行。《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交通运输厅 商务厅关于转发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 商务部〈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内财工〔2015〕214号）、《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交通运输厅关于转发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补充通知》（内财投〔2016〕1911号）同时废止。
附：1.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时期公路水路交通建设投资

补助政策

2.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时期中央车购税和自治区财

政资金“以奖代补”支持农村公路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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